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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华 县 财 政 局 文 件

南财整合〔2020〕38号

南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中央、省级、州

级专项扶贫资金和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的通知

南华县农业农村局：

为推进我县脱贫攻坚进程，巩固脱贫成效，经县人民政

府常务会议和县委常委会研究，现从南华县 2020年统筹整合

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中安排资金 1084.06万元给你们，请严格按

涉农整合规定使用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资金安排情况

根据《南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统筹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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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财政涉农资金安排方案的通知》（便笺通知〔2020〕405号），

安排给县农业农村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1084.06万元（资金为

楚财农〔2020〕11号第二批脱贫攻坚州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

的 200万元、楚财整合〔2020〕1号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

金中的 168.16万元、楚财整合〔2020〕7号第五批中央财政专项

扶贫资金（贫困县）中的 225.9万元、楚财整合〔2020〕11号第

四批省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中的 59万元、楚财整合〔2020〕16

号第十五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中的 11万元、楚财整合

〔2020〕16号第十八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中的 420万元）。

资金列入 2020年“2130505·生产发展”预算支出功能分类

科目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为“509·对个人和家庭的

补助”。

二、资金管理使用相关要求

（一）请严格按照《南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华县统

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、《南华

县脱贫攻坚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

《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加强项

目资金使用管理，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精准瞄准建档立卡贫

困人口，专项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发展。不得用于

与脱贫攻坚无关的项目。严格按“谁主管，谁负责，谁实施，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落实责任，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台账，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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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做好公示公开工作，层层压实责任，抓好落实。

（二）项目主管单位认真履行对项目实施的行政监管职责，

对项目建设进度、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管，并根据工程建设进

度情况按时拨付资金。一是一是一是一是认真履行项目建设“项目法人制、合

同制、监理制、招投标制”四制责任的落实。二是二是二是二是要严格按相关

行业规范具体负责工程建设日常管理，对项目建设的招投标、设

计、施工、竣工验收审计和工程建设质量、资金使用、资产登记、

建设进度、安全生产等工作负责。三是三是三是三是项目实施单位要负责做好

项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，按时向领导小组报送资金使用

情况，并提供资金支付相关凭证。四是四是四是四是根据南财农〔2019〕127

号文件做好每个环节的公示公告。

（三）各类扶贫资金及涉农整合资金不能用于以下方面支

出。

1.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；

2.交通工具及通信设备；

3.各类奖金、津贴和福利补助；

4.弥补企业亏损；

5.修建楼堂馆所；

6.弥补预算支出缺口和偿还债务；

7.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（行业扶贫及融资贷款依从其他资金

使用管理规定）；

8.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扶贫；

9.其他与脱贫攻坚无关的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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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南华县农业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目标表

南华县财政局

2020年 8月 17日

抄送：县委办、县政府办、县监察委、县审计局、本局预算股、国库股

南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8月 17日印发


